
附件2

英德市2023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工业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一）专题内容

重点支持新材料、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及网络信息技术、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新材料：重点支持半导体材料、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等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

环境保护与碳达峰碳中和：重点支持大气、水以及土壤污染等防治技术、绿色低碳技术、工业低碳技术、节能低碳新材料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3.生物医药与健康：重点支持生物制药、发酵工程、生化工程、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健康养老等关键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

4.先进制造及网络信息：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相关产品、集成电路、精密仪器、自动化生产装备、汽车零部件、新型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电子元器件、激光与增材制造等关键技术攻关。

5.安全生产：重点支持消防安全科学技术、危化品安全生产技术等绿色安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
6.军民融合：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引导军民融合科技创新联合攻关，推动军民融合项目落地转化。

7.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鼓励我市新能源企业与国内外领军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究。
（二）绩效目标

1.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2.形成一批环境治理方案；形成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装备。

3.项目期内须至少申请发明专利1项或获得实用新型专利2项以上。

4.项目完成时须形成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上，新增利税40万元以上。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须是在英德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

2.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先进性，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3.项目必须有明确、量化的技术和经济指标，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4.优先支持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建有工程中心等研发平台的企业申报的项目，优先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项目。

5.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国家、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申报的项目。

6.单个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三年。

   （四）支持方式：采用竞争性评审制、无偿资助方式。
   （五）支持强度：该专题支持经费总额在保障“英德市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奖补支出后剩余财政科技资金总额的60—80%，单个科技项目的扶持额度为20万元左右。

专题二：乡村振兴及农业科技创新

（一）专题内容

重点支持农业生物育种技术、动植物新品种引进与选育、特色作物栽培、农产品与食品深加工技术、预制菜原料半产品加工与存储及共性技术、植物保护技术、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技术、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血吸虫防治、红火蚁防治、农产品食品安全生产技术、林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节水灌溉、农机装备研发、智慧农业、免水冲、微水冲、无害化卫厕处理装备与产品等技术研究攻关、示范与推广应用。支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医药健康产品开发。支持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关键技术攻关。
（二）绩效目标

获得一批适用现代农业新技术、农产品新标准、农村无害化卫厕处理新装备与产品，形成指导推广应用的技术规程，建成一批示范基地。形成一批动植物防治技术规程，并推广应用。建成一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提供安全有效的中药材及产品。建成一个农业育种基地。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须是在英德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

2.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先进性，能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3.项目必须有明确、量化的技术和经济指标，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

4.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国家、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申报的项目。

5.单个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三年。

   （四）支持方式：采用竞争性评审制、无偿资助方式。

   （五）支持强度：该专题支持经费总额在保障“英德市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奖补支出后剩余财政科技资金总额的的20—40%，单个科技项目的扶持额度为10-15万元。

专题三：英德市“科技活动周”及“科技下乡”运营专项

（一）专题内容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民，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织开展年度“科技活动周”和“科技下乡”科普宣传活动。

（二）绩效目标：

1.组织开展2023年全市“科技活动周”及“科技下乡”系列专题活动。

2.组织开展“科技活动周”专题科技活动不少于4场；开展6场以上科学普及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科技“三下乡”等活动。

3.组织中小学生等未成年人为主体，以“趣味科技，精彩少年”为主题的科普知识宣讲、科普竞赛、展览等思想道德教育活动不少于4场，市级以上报纸、电视以及网络媒体报道科普活动不少于4篇、视频4个以上（报纸、电视媒体以及网络媒体报道必须同步进行）。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须是在英德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良好，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    

2.开展科普活动的场地不少于1000平方米，具备影视制作和教育培训基地等设施设备硬件条件及培训经验，具备良好的科普原创性活动策划能力和条件，有良好的科普推广基础，能独立完成活动策划、实施和宣传。

3.优先支持具有丰富的组织中小学生等开展大型科普活动经验和成效的单位。

支持方式：竞争性立项无偿资助。

拟支持强度：7万元/项左右，拟支持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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